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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执法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 年修订）

第五十八条：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经营者应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成年的，应要求出示身份证件。

（二）行政法规层级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2024 年第五次修订）

第二十一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应在入口处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

处罚条款：违反规定的，依据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 15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三）部门规章层级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2012 年施行）

第二十三条：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时可采取抽样取证；证据可能灭失或难以取得的，经批准可先行登记保存，并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二、娱乐场所执法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4 年修正）

第五十八条：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应设置禁入标志并要求难以判明身份者出示证件。

处罚依据：违反者最高可罚 50 万元（第一百二十三条）。

（二）行政法规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58 号，2020 年修订）

第四十八条：歌舞娱乐场所接纳未成年人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并处违法所得 -3 倍罚款；无违法所得或不足 1 万元的，处 1 万 - 3 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6 个月。

第十四条：禁止娱乐场所为吸毒、卖淫、赌博等违法行为提供条件（违者吊销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歌舞娱乐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

（三）部门规章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文化和旅游部规章）

第二十四条：娱乐场所应悬挂娱乐经营许可证、未成年人禁入或限入标志，并注明举报电话，违者责令改正并警告。

三、营业性演出执法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 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或演出组织者需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使用改编等衍生作品演出，需取得衍生作品和原作品著作权人双重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24 年修订）

第二十六条：营业性演出禁止包含反对宪法原则、危害国家安全、宣扬淫秽暴力等十类情形。

（二）行政法规层级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24 年修订）

第十四条：举办营业性演出需向演出所在地县级文化主管部门申请，部门应在 3 日内决定是否批准。

第四十四条：未经批准举办演出的，责令停止演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8-10 倍罚款；无违法所得或不足 1 万元的，处 5 万 - 10 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三）部门规章层级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22 年修订）

第七条：文艺表演团体申请营业性演出需提交申请书、营业执照、演员资质证明等材料。

第三十五条：国家对演出经纪人员实行职业资格认定制度，演出经纪机构举办演出需安排专职经纪人员。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2012 年施行）

第三条：文化市场行政执法范围包括营业性演出、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等六大类。

四、新闻出版（版权）市场执法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 年 11 月 11 日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四条：侵犯著作权的赔偿标准按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或权利使用费确定；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可处 -5 倍惩罚性赔偿；难以计算的，法院可判 500 元 - 500 万元赔偿。

（二）行政法规层级

《出版管理条例》（2024 年 12 月 6 日第六次修订，2025 年 1 月 20 日施行）

第六十一条：擅自设立出版单位或从事出版活动的，予以取缔，没收出版物和工具设备，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处 5-10 倍罚款；不足 1 万元的，处 5 万元以下罚款。

《印刷业管理条例》（2024 年 12 月 6 日第四次修订，2025 年 1 月 20 日施行）

第三十六条：擅自设立印刷企业或从事印刷经营的，取缔并没收物品，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处 5-10 倍罚款；不足 1 万元的，处 1 万 - 5 万元罚款。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13 年 1 月 30 日修订）

第二条：通过信息网络提供作品、表演等需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20 年 11 月 29 日第四次修订）

第三十九条：擅自设立音像制品相关单位或从事业务的，取缔并没收物品，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处 5-10 倍罚款；不足 1 万元的，处 5 万元以下罚款。

（三）部门规章层级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2023 年 9 月 26 日修订）

第三条：国家对出版物批发、零售实行许可制度，需凭《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开展业务。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2020 年 6 月修订）

第八条：从事网络出版服务需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并具备确定的出版平台和境内服务器等条件。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2008 年 4 月施行）

第五十七条：擅自设立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或从事业务的，依照《出版管理条例》第六十一条处罚。

（四）其他重要依据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13 年 1 月 30 日修订）

第二十四条：未经许可复制软件的，没收违法所得、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处货值金额 -5 倍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制作工具。

《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2013 年 12 月修订）

第二十五条：除法定情形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按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公告的标准与使用者约定使用费。

五、广播电视市场执法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2024 年 12 月 31 日起施行）

第六十三条：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传输等活动，或超范围经营的，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工具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投资总额或违法所得 -5 倍罚款；不足 20 万元的，处 20 万 - 100 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对责任人处 1 万 - 10 万元罚款。

（二）行政法规层级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2020 年 11 月 29 日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一条：出租频率、非法传输节目等七类行为，由广电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和工具，可并处 2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三）其他重要依据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国务院令第 129 号）

第三条：国家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进口、销售、安装和使用实行许可制度。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 11 号）

第九条：安全播出责任单位需建立健全技术维护和运行管理机构。

六、电影市场执法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五十一条：电影发行企业、电影院制造虚假交易、虚报瞒报收入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 5 万 - 50 万元罚款；违法所得 50 万元以上的，处 -5 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停业整顿或吊销许可证。电影院在放映时间内播放广告的，警告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 1 万 - 5 万元罚款。

（二）行政法规层级

《电影管理条例》（2020 年 11 月 29 日第四次修订）

第五十五条：擅自设立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或从事相关活动的，予以取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没收物品和工具，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的，处 5-10 倍罚款；无违法所得或不足 5 万元的，处 20 万 - 50 万元罚款。

（三）部门规章层级

《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 13 号）

第十三条：电影片禁止包含违反宪法原则、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内容。

七、旅游市场执法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6 年修订）

第三十五条：旅行社不得低价诱骗旅游者、指定购物或安排另行付费项目；违反规定的，旅游者可在行程结束后 30 日内要求退货或退款。

（二）行政法规层级

《旅行社条例》（2024 年修订）

第四十六条：未取得旅行社业务许可、分社超范围经营等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的，处 -5 倍罚款；不足 10 万元或无违法所得的，处 10 万 - 50 万元罚款。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

第十九条：导游未经委派私自承揽业务的，责令改正，处 1000 元 - 3 万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导游证并公告。

（三）部门规章层级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2009 年施行）

第六条：旅行社经营场所需为自有产权或租期不少于 1 年的租赁用房，并满足业务需求。

《导游管理办法》（2018 年施行）

第十条：申请导游证需提交身份证、无传染性疾病承诺、无过失犯罪记录承诺及劳动合同或注册信息。

《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2018 年施行）

第四条：七类情形（如侵害旅游者权益被判刑、吊销许可证等）将被列入旅游市场黑名单。

《旅游投诉处理办法》（2010 年施行）

第八条：投诉人可就旅游经营者违约、人身财产损害、合同履行争议等事项投诉。

八、文物市场执法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 年 11 月 8 日第二次修订）

第六十四条：擅自迁移文物、破坏历史风貌等六类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5 万 - 50 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二）行政法规层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2022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非法勘探、发掘水下文物等行为，责令改正，追缴文物并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 10 万元以上的，处 5-15 倍罚款；不足 10 万元的，处 10 万 - 100 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并 10 年内不受理申请。

（三）部门规章层级

《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文化部令第 33 号，2012 年 5 月 2 日施行）

第二十六条：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可当场作出警告、对公民 50 元以下罚款、对法人 1000 元以下罚款的决定，并出示执法证件、填写处罚决定书。

（四）其他重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年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五条：未取得资质证书擅自承担文物保护工程的，处 5 万 - 50 万元罚款。

《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化部令第 26 号）

第八条：文物保护工程施工需具备相应资质。

